
测绘行政执法证管理规定 

（2000 年 1 月 4 日国家测绘局第 7 号令）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测绘行政执法行为，保障测绘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实施，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测绘行政执法证的统一管理 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辖区测绘行政执法证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测绘行政执法证的配置范围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测绘行政 执法人员。省级 以下较大的市的测绘行政执

法人员根据需要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也可配置。 

  第四条 测绘行政执法证实行全国统一的样式和类型，由国务院测 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和颁发。  

  第五条 测绘行政执法证为本式，深蓝色封皮，封面有烫金国徽和“测 绘行政执法证” 字样；其内容包括：国家测绘

局印章、用证规定、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工作单位及单 位地址、本人像片、发证机关、发证日期、编号和注册

页。  

  第六条 测绘行政执法证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编号。编 号由大写英文字母 G、C 和八位数字组成。  

  第七条 领取测绘行政执法证的人员必须是测绘主管部门在编在岗的正 式工作人员。  

  第八条 领取测绘行政执法证的人员必须填写“测绘行政执法证申 领表”，由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测绘工作

的部门进行审核后，统一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颁发。  

  第九条 测绘行政执法证每两年注册一次，注册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进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测绘行政执法证的注册审核 工作，并于当年第一季度

将审核合格的测绘行政执法证报送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注册。  

  第十条 测绘行政执法人员在依据测绘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执法权时 ，必须出示测绘 行政执法证；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已配发了行政执法证的，也可以按照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使用。  

  第十一条 测绘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依法使用测绘行政执法证，不得利用 测绘行政执法证进行与测绘行政执法公务活

动无关的其他活动。 

  第十二条 测绘行政执法人员对测绘行政执法证应当妥善保管，防止遗失和损毁。测绘行政执法证只限持证人使

用，不得涂改和转借。 



  测绘行政执法人员遗失测绘行政执法证的，应当立即向所属部门报告和说明情况。  

  第十三条 测绘行政执法人员离开所属部门或者调入另一测绘管理部门 ，由原部门收回 其测绘行政执法证并上缴发

证机关。调动人员如需继续使用测绘行政执法证的，应当重新办理。  

  第十四条 测绘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

严重的，收回其测绘行政执法证并上缴发证机关；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利用测绘行政执法证进行与测绘行政执法公务活动无关的其他活动的； 

  （二）擅自涂改测绘行政执法证的； 

  （三）将测绘行政执法证转借他人的； 

  （四）在测绘行政执法活动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